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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资产一批，抵扣了进项税额，总公司未使用，成立分支机

构后，全部调拨给不在同一县市的生产性分支机构用于生产

使用，该分支机构企业所得税汇总由总公司缴纳，按比例在

当地预缴，增值税在生产经营地独立缴纳，该批调拨的机器

设备是否须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

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的“设有两个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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